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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0068821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機關辦理契約書用印一案，請轉知所屬依說明段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140點第3款第1目規定：「

發布令、公告、派令、任免令、獎懲令、考績通知書、聘

書、訴願決定書、授權狀、獎狀、證明書、執照、契約、

證券、匾額及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蓋用印信之文件，均蓋用

機關印信及首長職銜簽字章。」合先敘明。

二、貴機關辦理上開文件用印時，機關負責人(代表人、法定

代理人等)簽署處請勿繕打首長姓名，並預留空間(行距寬

逾3公分)，以利首長職銜簽字章用印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(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除外)、臺中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2014-04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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